內政部所屬社政機關膳食採購管理作業流程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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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授中社字第0980715567號函發布
一、內政部為規範所屬社政機關加強院民（生）膳食管理，確保團體膳食品質，增進院民（生）健康及福利，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膳食採購種類分為主、副食（雜貨、生鮮農漁產品）等，年度前應預估各項食材需求項目及數量，於採購前辦理訪價，嗣依政府採購法相關規定辦理採購，並於每年十二月底前完成下年度膳食採購及簽訂合約（生鮮農漁產品除外）。
三、菜單設計製作規定如下：

（一）營養員或機關指定人員每月十日前初估次月食材及數量後，將次月菜單初稿傳送相關單位（人員）審查確認後陳核。

（二）菜單或請購單陳核確定後影送相關單位及人員。

      前項第一款所定菜單初稿，應請營養師審查提供意見，並注意特殊需求被服務者膳食規劃。

四、例行採購及聯繫規定如下：

（一）為使廠商有單一聯絡窗口簡化作業，應有採購人員（單位）負責將陳核確定次月菜單或請購單於每月二十五日前聯繫傳送予廠商及確認收到。

（二）當月廠商依菜單或請購單送貨，每日菜單如有配合活動使用人數改變，應即通知食材數量追加或追減，或依實際狀況須修正菜色之變更，均須於事前聯絡，以利廠商送貨，並知會廚司及驗收人員。
五、食材驗收規定如下：

（一）廠商每日依合約期限時間內交貨，驗收人員負責依菜單或請購單與送貨單清點品名、品質、數量、抽樣秤重量及核對單價與合約相同，合格即簽收。

（二）廠商每日交貨，經驗收人員查驗不合格，即依合約規定辦理。

1、品名、數量或品質不合格，通知採購人員（單位）聯繫廠商於每日期限時間內補貨、退換貨。

    2、廠商每日交貨或補貨、退換貨，如仍不合格或超過合約規定時

間，均依合約規定辦理。

六、儲存規定如下：

(一)對於易腐敗變質之食材應予以冷藏或冷凍儲存。

(二)備用之雜貨應入庫，並設專人管理，庫房之進貨、出貨(領用)均應建立完整資料，有案可稽。

(三)庫房內雜貨應予以分類後放置於層架上，並妥善管理，以防變質、腐敗、遺失等情事發生。

(四)庫房管理人應定期針對庫房存放物品予以盤點，不定期盤點應有會盤及監盤人員，盤點均應做成紀錄。

七、經費請款核銷依會計作業程序請款及核銷，依據每日簽收送貨單彙計，

與每週（月）菜單金額核對無誤，奉核後開立支票付款給廠商。

八、其他事項規定如下：
(一)廚餘應妥善處理，交由縣（市）政府環境保護單位或公開標售等，如係公開標售，標售所得均應予繳庫。

(二)每餐皆應取檢體，並妥適冷藏儲存管理三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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